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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年度股東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刊發日期為2015年5月14日的2014年
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通告，當中載有供股東於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九
時半於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鬧市口大街九號院1號樓十一層1111會議室舉行之年度股東大
會上審議的決議案。除另有所指外，本補充通告（「補充通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
為2015年5月14日之通函及2015年6月12日之補充通函（「補充通函」）內所界定者具相同涵
義。

茲補充通告年度股東大會將按原計劃舉行。除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5月14日之年度股東
大會通告所載的決議案外，還將審議及批准下列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7. 審議及批准授予董事會H股增發一般性授權方案

承董事會命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侯建杭
董事長

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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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除新提呈的決議案外，日期為2015年5月14日的年度股東大會通告中所載決議案並無任何其他變動。就將於
年度股東大會上審議的其他決議案的詳情及其他相關事宜，請參閱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及日期為2015年5月14
日之本公司通函。

2. 由於日期為2015年5月14日之通函隨附之代理人委任表格（「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並無載列本補充通告所載
之新增建議決議案，一份新代理人委任表格（「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已製備並將隨附本補充通告一併奉上。

3. 隨本補充通告附奉年度股東大會適用之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該表格亦已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inda.com.cn)。不論　閣下是否出席年度股東大會，務請將隨附的補
充代理人委任表格按其上印列的指示填妥，並於年度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前
24小時交回。填妥及交回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4. 並無按照所列印指示提交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的股東，倘欲委任代理人代其出席年度股東大會，則須提交
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在此情況下，不應提交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

5. 已按照所列印指示提交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的股東謹請注意：

(i) 倘並無按照所列印的指示提交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則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如已正確地填妥）將被視
為股東提交的有效代理人委任表格。根據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所委派的代理人亦將有權對年度股東大
會上以適當方式正式提呈的任何決議案（包括本補充通告所載的新增建議決議案）根據先前股東給予的
指示或自行酌情表決（倘並無獲該等指示）。

(ii) 倘已按照所列印的指示於年度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截止時間」）提交補充代理
人委任表格，則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如已正確地填妥）將被視為股東提交的有效代理人委任表格。

(iii) 倘於截止時間後提交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則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將被視為無效。股東先前已遞交之第
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將不會被撤銷。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如已正確地填妥）將被視為有效代理人委任
表格。根據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所委派的代理人將有權對年度股東大會上以適當方式正式提呈的任何
決議案（包括本補充通告所載的新增建議決議案）根據先前股東給予的指示或自行酌情表決（倘並無獲該
等指示）。

6. 股東務請注意，填妥及交回第一份代理人委任表格及╱或補充代理人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親身出席年度股
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侯建杭先生及臧景范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洪輝先生、宋立忠先
生、肖玉萍女士、袁弘女士及盧聖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錫奎先生、邱東先生、張祖同先生及許定波先生。


